
武昌首义学院
院监评〔2026〕6号


关于开展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

课程评估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：
为科学评估课程建设质量、教学实施效果及持续改进机制，强化教学过程管理，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武昌首义学院新开课和开新课管理办法》（院教〔2024〕59号）、《武昌首义学院课程建设与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院教〔2019〕45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校企合作共建专业教学管理的通知》（院校企〔2023〕1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决定对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已结课的新开课、开新课课程及企业课程开展质量评估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估范围

根据教务处审批的新开课、开新课课程、校企合作专业由企业教师承担的企业开新课课程及部分抽检课程（具体名单见附件1）。

二、评估方式

1.新开课评估以各教学单位自评为主

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将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新开课教师校级督导跟踪听课情况、学生评教排名情况反馈至各教学单位；

各教学单位召开评审会，结合专家督导跟踪听课情况及学生评教情况，对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新开课课程教学资料（含课程PPT、教案、学生课程考核资料等）进行质量评估，并填写《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学院新开课自评结果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，评估结果纸质版签字盖章后，于4月3日前上交至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，电子版发送至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陈蕾老师邮箱：312933237@qq.com。

2.开新课课程、抽检企业课程评估由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根据《武昌首义学院课程建设与评估办法（试行）》组织开展

（1）教学单位自评：各教学单位根据《武昌首义学院课程评估指标体系》（附件3）组织开新课课程、抽检企业课程自评。课程负责人填写《武昌首义学院课程评估表》（附件4）、《武昌首义学院课程评估自评报告》（附件5），经系（教研室）评议、教学单位审核签字盖公章，于4月3日前交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（行政楼202室），电子版发送至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陈蕾老师邮箱：312933237@qq.com。同时准备好相关支撑材料，支撑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资料：所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教案、课件、课程教学总结、教材（封面、目录）、课程资源（案例库、试题库、微课、教学视频等）、课程考核资料（课程试卷、平时成绩登记表、成绩单、课程达成度评价表、课程达成度分析表、课程持续改进意见审核表等）等。支撑材料按观测点装盒，与自评报告一同交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（行政楼202室）。

（2）学校评估：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将于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第八周内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召开评审会，对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全部开新课课程、抽检企业课程进行校级评估：

评审会前评审专家审阅各课程支撑材料；

评审会上，各课程负责人对本轮课程开展情况进行现场汇报（汇报内容包括课程定位与目标完成情况、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、课程队伍建设情况、课程教学质量（课程考核情况、各类听课评教情况等）），汇报时间不超过10分钟；

评审专家结合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校级教学督导对开课课程跟踪听课情况，教学单位自评情况，审阅支撑材料情况以及课程负责人现场汇报情况，给出评估意见。

三、评估结果反馈及处理

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对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新开课、开新课、企业课程质量评估结果进行统计汇总，反馈至教务处、校企合作办公室及各教学单位，对新开课教师教学质量不合格的，教学单位应调整任课教师；对开新课课程、企业课程评估不合格的，由教学单位制定整改方案，报教务处审核后进入下一轮实施。

附件：1.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新开课、开新课课程及抽检企业课程清单

2.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学院新开课自评结果汇总表

3.武昌首义学院课程评估指标体系

4.武昌首义学院课程评估表

5.武昌首义学院课程评估自评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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